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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公司投資之設備及線路損失較少，故供電成本較低；民生用電則屬低壓供電，須由發

電端層層降壓輸送，電力公司須投資之設備及線路損失較多，故供電成本高。經查各國一般

工業電價均較民生電價為低，僅少數國家如墨西哥與馬來西亞之民生用電價格較低。 

二、為協助各級學校節約用電，經濟部已成立「全方位節約能源服務系統」，提供工商及政府機關

學校節能減碳現場技術服務、專業技術訓練、成功案例研討會、電話技術諮詢及網路資訊平

臺等服務；台電公司亦於各地區營業處提供節約用電諮詢服務，並印製有「學校場所節約用

電」及節電小撇步等小手冊，各級學校除可藉此瞭解其用電情形外，亦得逕洽各區處派員至

校內進行節約用電宣導，提供照明、空調、器具效率改善、功率因數改善、負載管理等正確

節約用電之方法，以減輕電費負擔，並將節約用電之觀念紮根於校園生活中。另依「專科以

上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第 6 條規定，學校調漲宿舍費用，應經該校行政會議或相關會

議審查通過（公開研議過程及會議應邀請包括學生會等具代表性之學生代表出席），送經校

長核定後公告，並於學校資訊網路公開。對已依法完成行政程序而調整宿舍費用之學校，教

育部予以尊重。又，經教育部溝通瞭解，調漲宿舍費之學校僅屬少數，且並非全部宿舍均調

整，係就宿舍相關設施設備更新為範圍；至尚未完成校內行政程序之學校，該部已溝通不予

調漲，並請校方以開源節流之方式撙節經費，共體時艱。此外，有關協助弱勢部分，低收入

戶學生依規定由各校提供免費住宿，中低收入戶優先提供校內宿舍住宿，並請學校提供相關

協助措施，並不影響弱勢學生住宿權益。教育部將持續與經濟部及台電公司協調，提供學校

相關優惠措施。 

（一一二）行政院函送江委員惠貞就公營或公設民營文教設施於平日給予

老人免費參觀之優待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2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8040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9-640） 

江委員就公營或公設民營文教設施於平日給予老人免費參觀之優待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

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為鼓勵老人積極參與社會，「老人福利法」第 25 條業規定「老人搭乘國內公、民營水、陸、

空大眾運輸工具、進入康樂場所及參觀文教設施，應予以半價優待」。 

二、經調查瞭解，國內公營或公設民營文教設施眾多，部分設施配合行銷活動、特殊節日等，常有

門票優惠或免費措施；另常設展部分，亦多有提供免費參觀者。 

三、有關江委員建議提供老人平日免費參觀公設民營文教設施一節，考量各機關所屬文教設施之規

模、設備、管理方式及其他涉營運成本項目不盡相同，倘一律施行免費參觀優待措施，恐衍

生績效目標無法達成或民間承辦單位承攬意願低落等問題，尚須審慎評估。 

（一一三）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應元就核二廠 1 號機事故問題所提質詢之書

面答復，請查照案。 


